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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84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

对注册建筑师的管理，提高建筑设计质量与水平，保障公民

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注册建筑师，是指依法取得注册建筑师证书并从

事房屋建筑设计及相关业务的人员。 注册建筑师分为一级注

册建筑师和二级注册建筑师。 第三条 注册建筑师的考试、注

册和执业，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注册建筑

师的考试、注册和执业实施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全国注册建

筑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

会，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注册建筑师的考试和注册的具体

工作。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和建

筑设计专家组成。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

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

部门、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和建筑设计专家组成。 

第六条 注册建筑师可以组建注册建筑师协会，维护会员的合

法权益。 第七条 国家实行注册建筑师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注

册建筑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国务院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商国务院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共同制定，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一）取得建筑学硕士以上学位或者相近专业工学博士学位

，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2年以上的； （二）取得建

筑学学士学位或者相近专业工学硕士学位，并从事建筑设计

或者相关业务3年以上的； （三）具有建筑学专业大学本科

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5年以上的，或者具有

建筑学相近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

业务7年以上的； （四）取得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并从事建

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3年以上的，或者取得工程师技术职称并

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5年以上的；"#F8F8F8"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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